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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今世缘酒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关于聘任 2024 年度审计业务承办机构的事前认可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独立

董事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董事会审计委

员会工作细则》等有关规定，我们于 2024 年 4 月 28 日以通讯（电子邮件）表

决方式召开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会议，审阅公司聘任 2024 年度审计业务承

办机构的事项。在核查公开选聘资料、听取管理层汇报并充分交流的基础上，

经与会委员表决，以 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

2024年度审计业务承办机构》。对此，我们发表如下审核意见： 

1.公司根据《国有企业、上市公司选聘会计师事务所管理办法》等相关规

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通过公开招标的方式选聘公司审计业务承办机构，按

照综合评分结果确定排名第一位的天职国际作为拟聘任审计机构。对此，我们

核查了公开选聘审计业务承办机构过程的相关资料，认为公司本次选聘审计业

务承办机构的程序合法合规。 

2. 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连续 12 年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

根据《国有企业、上市公司选聘会计师事务所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公司拟

根据公开选聘结果，不再聘任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改聘天职国

际为公司 2024 年度年审会计师事务所，改聘原因恰当。我们通过对天职国际的

执业资质、投资者保护能力、从业人员信息、业务经验及诚信记录等方面进行

充分了解和审查，一致认为天职国际拥有足够的经验和良好的执业团队，具备

胜任公司年度审计工作的专业资质和能力，能够满足公司对于审计机构的要求。 

3.我们同意公司聘任天职国际担任 2024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及内部控制评价

审计服务机构，聘期一年。2024 年度审计费用拟按照招标成交价格确定为 98

万元，其中：年报审计费用 78万元、内控审计费用 20万元。 

4.我们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经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方可实施。                  （以下无正文，下承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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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江苏今世缘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

于聘任2024年度审计业务承办机构的事前认可意见签署页）  

 

 

 

 

 

 

 

 

 

 

 

审计委员会委员签字：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张卫平                  颜云霞                  禹成余 

 

 

 

 

江苏今世缘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二〇二四年四月二十八日 

 


